遗失声明

中山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管理所：

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不慎遗失中山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管理所于   年   月   日开具的国土证（证号：            ）收据原件一张。现向贵所申请将此收据作废，重新出具一份收据，由此产生的经济、法律纠纷，本公司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
特此声明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